
CHALIECO

中 鋁 國 際 工 程 股 份 有 限 公 司
China Aluminum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Limited

（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2068）

於2024年6月18日（星期二）舉行的
2024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獨立非執行董事徵集投票權授權委託書

與委託書有關之股份數目（附註 1）

本人╱吾等（附註2） ，
地址為
為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股東，現委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童朋方先生為本人╱
吾等的代理人，代表本人╱吾等出席2024年6月18日（星期二）緊接本公司2023年度股東周年大會
及二零二四年第一次A股類別股東會或其任何續會結束後，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海淀區杏
石口路99號C座本公司312號會議室舉行的2024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，並依照下列指示代表
本人╱吾等就2024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通告所列決議案投票。在2024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
會現場會議報到登記之前，本人╱吾等有權隨時按本公司日期為 2024年5月16日的關於獨立非執
行董事公開徵集投票權公告所訂明的程序，撤回本人╱吾等於本委託書項下對徵集人的授權委託，
或對本委託書內容進行修改。

特別決議案 贊成（附註4） 反對（附註 4） 棄權（附註 4）

1. 審議及批准關於《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

制性股票激勵計劃（草案修訂稿）》及其摘要的議案

2. 審議及批准關於《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

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管理辦法》的議案

3. 審議及批准關於《中鋁國際工程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限

制性股票激勵計劃實施考核管理辦法》的議案

4. 審議及批准關於提請股東周年大會及類別股東會授權

董事會辦理2023年限制性股票激勵計劃相關事宜的議

案

日期：2024年 月 日 簽署（附註 5）： 

* 注意： 閣下在委任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童朋方先生為代理人之前，請先閱覽本公司日期為2024年5月17
日的2024年第一次H股類別股東會通告及通函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委託書所使用的詞彙與上述通函所
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

附註：

1. 請填上以 閣下名義登記與本委託書有關之股份數目，如未有填上數目，則本委託書將被視為於本公司股本中所有
以 閣下名義登記的H股股份有關。

2. 請用正楷填上全名（中文或英文，須與登記在股東名冊的相同）及註冊地址。

3. 本委託書的任何更改，均須由簽署人正楷簽署示可。

4. 注意： 閣下如欲投票贊成任何決議案，請在「贊成」欄內加上「✔」，如欲投票反對任何決議案，則請在「反對」欄內加上「✔」。
如欲就任何決議案放棄投票，請在「棄權」欄內加上「✔」。三者只能選其一，就決議案選擇一項以上或未選擇的，則認定
其授權委任無效。投棄權票或放棄投票，在計算該決議案表決結果時，均不作為有表決權的票數處理。

5. 本委託書必須由 閣下或 閣下的正式書面授權人簽署。如委託人為一法人，則委託書必須蓋上法人印章，或經由其法
人代表或其他正式授權人簽署。如果本委託書由委託人的授權人簽署，則授權其簽署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須經過公證。

6. 任何股份由聯名註冊持有人持有，則任何該等人士均可親身或委託代理人在大會投票，猶如彼等可單獨有權就該股份投
票一樣，惟超過一名聯名持有人親身或委託代理人出席大會，則僅可由名列股東名冊內有關聯名註冊持有人中排名首位
的出席者就有關股份進行投票。

7. 就H股股東而言，本委託書連同經公證的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必須於2024年6月14日至2024年6月16日（上午9:00–11:30，
下午14:00–17:00）送達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，其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 183號合和中心17M樓，方為有效。

* 僅供識別




